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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关于成立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” 

的通知 

 

机关各部、处、办，各学院及直属单位： 

为做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推进工作，学校

决定成立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领导小组”。领导小组以分管本

科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，教务处处长和教学评估与监督办公室

主任为副组长，人事处、科技部、国际合作交流处、财务处、学生

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后勤集团、将军路校区管委会、图书馆、信

息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具体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吴庆宪 

副组长：王成华、翟建军 

成  员：龚华军、宋迎东、金泉元、雷江发、王晖、江波、杨

名大、刘宇雷、叶志锋、袁家斌、江爱华 

（今后如遇人事变动，成员自动调整，不再另行发文。） 

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： 

1．研究决定学校有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大事项； 

2．研究决定学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工作方案； 

3．落实、推进、检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进校考查的各项

准备工作； 

4．组织、协调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进校考查的各项工作。 

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教学评估与监督办公室。办公室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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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：翟建军；副主任：江爱华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
